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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视野］

英国最高法院 2024-2025司法年度报告
□ 黄 斌 编译

编者按：2025 年 7 月 14 日，英国最高法院发布了 《英国最高法
院 2024-2025 司法年度报告》。本司法年度共受理了 212 份上诉申
请，审结了 92 件案件，其中英国最高法院审结 43 件，英国枢密院
司法委员会审结 49 件。审理的案件更加关注重大社会影响。报告包
括大法官的变化和工作、审判总体情况、重要案例、法院的司法行
政管理和经费情况等方面的内容。

英国大法官和佩雷拉女士代表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共同审理案件。
资料图片

英国最高法院办公楼。 资料图片

一、前言

英国最高法院院长韦彦德勋爵在
报告前言中指出，本司法年度是推进
法院三年发展规划 （2023 年至 2026
年） 实施的第二年，尤其在司法服务
公众、关心法院工作人员、法院参与
社会治理以及推进司法多样性和包容
性等方面都取得了进展。

本司法年度共受理了 212 份上诉
申请，审结了 92 件案件，其中英国
最高法院审结 43 件 （低于上一年度
的 51 件），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审
结 49件 （高于上一年度的 39件）。其
中，上诉到英国最高法院排名前三的
案由分别是贸易纠纷、公法和公民权
利问题和诉讼程序问题。上诉到英国
枢密院司法委员会排名前三的案由分
别是商事、财产、遗嘱信托纠纷、刑
事犯罪和诉讼程序问题。申请上诉到
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最多的 5 个地
方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35 件）、巴
哈 马 （17 件）、 毛 里 求 斯 （13 件）、
牙买加 （9 件）、开曼群岛 （5 件）。
注重审理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
主要涉及石油开采对环境的影响评
估、相关行为发生在请求国境外的引
渡问题以及滥用商标等领域。

通常情况下，案件合议庭由五位
大法官组成，疑难复杂或重大上诉案
件合议庭由七人、九人组成，特殊情
况下由十一位大法官组成。本司法年
度大部分上诉案件合议庭由五位大法
官组成，另外有两件上诉案件的合议
庭均由七位大法官组成。案件判决结
果大部分是一致意见。还有三份判决
是不一致意见，这表明至少有一位大
法官在判决书中不同意多数意见。

英国最高法院注重在国际贸易领
域发挥普通法的优势，这对于保障英
国作为国际法律和金融服务中心的地
位以及促进英国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
作用。近年来，英国最高法院每年都
会审理与国际贸易有关的案件。例
如，过去的司法年度就审理了与国际
航运有关的案件。

2024 年，为庆祝英国最高法院
成立 15 周年，在贝尔法斯特、卡迪
夫、格拉斯哥和伦敦等城市都举行了
相关活动。通过庆祝活动，社会公众
更加了解英国最高法院在社会中发挥
的重要作用。

通过 15 年的发展，英国最高法
院成为世界上最公开、透明的法院
之一。与英国最高法院的前身英国
上议院相比，法官的地位没有发生
变化，但是法官审理案件的过程变
得更加公开。

在过去的 15 年，已经有超过百
万名的社会公众参观英国最高法院、
法院展馆或者旁听案件。通过线上方
式，英国最高法院继续举办大法官

“问答课堂”，英国的中小学生可以与
大法官面对面交流。

在国际交流方面，本司法年度，
英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参加了 34 次国
际来访活动、24 次国际出访活动和 3
次双边国际交流活动。例如，韦彦德
勋爵代表英国最高法院参加了欧盟最
高法院院长会议。作为准成员，韦彦
德勋爵还代表英国最高法院参加了
20 国集团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
高级法官会议。本次会议重点讨论了
法院在社会包容、气候变化和人工智
能方面的作用。

二、大法官变化

霍奇勋爵将于 2025 年 12 月底退
休。自 2013 年 10 月 1 日起，他一直担
任英国最高法院和英国枢密院司法委
员会大法官，其中 2020 年 1 月起担任
副院长。2026年将选任新的大法官。

英国最高法院继续致力于扩大审
理案件的法官队伍，不断促进法官来
源的多元化。本司法年度共邀请八位
来自英国司法管辖区上诉法院的法官
参与案件的审理，其中两位来自北爱
尔兰上诉法院，一位来自苏格兰最高
法院，五位来自英格兰和威尔士上诉

法院。
近期退休的东加勒比最高法院首

席大法官兼上诉法院院长佩雷拉女士
加盟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这是英国
司法部和英国枢密院共同努力的结
果。这是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第一
次邀请管辖区的法官参与审理案件。

三、审理的重要案例

最高法院审理的重要案例

石油开采项目环境影响评估
范围争议案

根据英国 《环境法》 的相关规
定，在批准某些特定类型的工程项目
许可申请前，要对工程项目可能对环
境造成的“直接与间接重大影响”进
行评估，其中包括工程项目的碳排放
量对气候产生的影响。本案上诉的争
议焦点是，针对石油开采项目，此类
环境影响评估范围仅限于开采过程中
可能产生的碳排放量，还是扩展到石
油后续炼化以及最终作为燃料燃烧时
所产生的碳排放量。

英国最高法院以 3:2 的多数意见
作出判决：通过对英国 《环境法》 相
关条款进行合理解释，评估范围必须
扩展到石油燃烧时产生的碳排放量。

这一判决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
明确了在审批石化开采项目时，必须
全面评估项目开采使用全周期碳排放
量对气候的影响。

公司董事承担公司侵权责任
的范围争议案

本案上诉的争议焦点是，当公司销
售侵犯商标权的商品时，负责管理该公
司的董事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本案
中，霍恩比街公司因其商标与他人商标

“具有足够相似性”可能导致混淆，被认
定侵犯了莱夫斯泰尔公司的商标权。
但霍恩比街公司董事既不知晓存在混
淆可能性，也不知情侵权事实。

英国最高法院作出判决：当董事
自身未实施侵权行为，且不知晓导致
公司使用标识行为违法事实时，不应
要求董事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法院
同时明确，即使董事应承担连带责
任，其赔偿范围也仅限于个人违法所
得，而无须承担公司全部非法获利产
生的侵权责任。

该判决厘清了侵权连带责任的认
定标准，进一步明确指出，如果董事
对公司违法事实不知情，则无须为公
司的违法行为承担侵权连带责任。

受污水污染后法律救济途径案
本案中的联合公用事业水务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联合公司） 系法定污
水处理公司。上诉的争议焦点是，曼
彻斯特运河公司被联合公司维护的排
水口排放的污水污染，运河河床和河
岸所有者能否以妨害或非法侵入为由
主张索赔。此案中并未存在疏忽或故
意行为，但如果联合公司投资改进基
础设施和污水处理环节，本可避免此
次污水排放。

英国最高法院作出一致判决：运
河的所有者对水道享有财产权，包括
维护水质的权利。如果污水处理公司
排放污水对运河造成了污染，则运河
所有者可依据普通法提起诉讼，除非
该排放污水行为获得了相关法规的许
可。而根据英国 《污水管理法》 相关
规定，并未许可污水处理公司可以不
经处理向运河排放污水。同时，相关
规定也没有否定运河所有者可依据普
通法寻求法律救济。

法院的判决不仅将影响英国所有
污水处理公司的责任，还将更广泛地影
响监管机构和政府部门。在关于普通
法与监管法如何相互作用的重要案例
中，英国最高法院对两种法律救济方式
进行了区分：一种法律救济方式必须以
违反《监管法》的相关规定为前提；另一
种法律救济方式则不以违反此类法律
规定为前提，而可以直接根据普通法提
起诉讼。在后一种情况下，私人原则上
有权对公共机构提起诉讼。

警察因过失侵权对公众承担
责任的界限争议案

本案上诉涉及警察在处理车祸现

场时的疏忽责任。本案原告诉称，泰
晤士河谷警察局值勤警察在处理车祸
现场时因疏忽发生二次事故，致使原
告丈夫在事故中死亡。本案对悲剧性
结果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即公共
机构过失侵权行为的边界如何划分：
一方面，从积极角度看，公共机构在
履职期间，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另
一方面，从消极角度看，公共机构在
不履职期间，针对出现的例外情况，
未采取保护措施。

英国最高法院一致认为，基于本
案查明的事实，警察的现场干预处置
并未使情况变得更糟 （从“干预处
置”原则来衡量），而且所有可能的
处置方案都存在一般规则的例外，即
不存在谨慎注意义务时，保护任何人
都能够免受伤害。

英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对警察、救
援服务部门以及公共机构普遍具有重
大影响，因为它明确了在哪些情况
下，他们可能因过失侵权而对公众承
担责任。

人身保护令适用范围争议案
本案上诉的争议焦点在于，在家

事法院发出抚养令后，上诉人是否可
以申请人身保护令来确保其子女获得
自由。该人身保护令是一种能够使法
院下令释放被非法拘留者的程序。

英国最高法院一致裁定，该案中
的上诉人不能申请人身保护令。首
先，孩子们并未被拘留，他们只是生
活在政府安排的抚养家庭中。其次，
即使孩子们被拘留，也不能申请人身
保护令来质疑抚养令的合法性，而应
使用其他救济途径，如上诉程序。

英国最高法院的裁决明确了质疑
政府发布抚养令的父母可采取的救济
途径。它明确指出，在绝大多数情况
下，可行的救济途径是对抚养令提出上
诉或申请解除抚养令。该裁定还对人
身保护令在其他法律领域的适用产生
了影响。英国最高法院解释到，尽管人
身保护令具有最高的宪法地位，但它不
能用于质疑法院命令的合法性。

《引渡法》 中“双重犯罪”
原则适用争议案

按照英国 《引渡法》 中的“双
重犯罪”原则规定，被指控的行为
在英国法律和请求引渡国的法律下
均应构成犯罪。英国法律制度对双
重 犯 罪 适 用 两 种 不 同 的 审 查 标 准 ，
具体取决于行为发生在请求引渡国
境内还是境外。本案上诉的当事人
受内部交易罪指控，被请求引渡至
美国，但所指控的犯罪行为实质发
生在英国，问题在于应适用何种审
查标准以及如何具体适用。

英国最高法院一致裁定，相关判

断标准关注的是行为实际发生地，而
非其行为影响地。在本案中，所有相
关犯罪行为均发生在美国境外。对此
类案件的审查标准是：根据英国法律
的规定，所有相关犯罪行为均发生在
英国境外方构成犯罪。经审查，本案
相关犯罪行为并非均发生在英国境
外，因此不符合“双重犯罪”的审查
标准。法院据此撤销了引渡令。

在所指控的犯罪行为跨越国界的
情况下，英国最高法院的裁判将影响
引渡案件的审查标准。

确定撤销涉及公民身份的剥
夺令效力案

本案上诉涉及英国内政大臣剥
夺 英 国 公 民 身 份 命 令 的 合 法 性 问
题。在本案中，若 N3 和 E3 在剥夺
令作出至撤销期间未保留其英国公
民身份，在此期间他们将处于无国
籍状态。而 ZA 系 N3 的女儿，因在
此期间出生，将无法通过血统获得
英国公民身份。

英国最高法院一致裁定，若剥
夺令被撤销，则在确定该剥夺令作
出至撤销期间的公民身份期间，该
剥夺令应视为无效。在此期间，该
个人应被视为始终保留其英国公民
身份。但是在确定该期间内采取的
移民执法行动的合法性时，该剥夺
令将具有效力。

该案判决强调了公民权的重要
性，并确保在剥夺令下达和撤销期
间，个人不会处于无国籍状态。同
时，法院的裁决对英国内政大臣也是
一种保护，从而免于因发出剥夺令采
取移民执法行动而受到司法挑战。

针 对 1999 年 英 国 《 合 同
法》 涉及第三方权利案

1999 年英国《合同法》涉及第三
方权利的内容规定了一个可推翻的事
实推定，即如果合同明确赋予第三方
某项权益，则第三方可以强制执行该
权益。但如果对合同的合理解释表明
这并非双方当事人的本意，则该推定
可被推翻。在本案中，第三方是工会，
而合同是政府部门与其雇员之间签订
的。这些合同规定，工会会费将从雇
员 的 工 资 中 自 动 扣 除 ，并 支 付 给 工
会。2014 年和 2015 年，政府部门阻止
了工会的自动扣款。上诉法院经审理
认为，工会无权申请强制执行其权利。

英国最高法院不同意上诉法院的
判决意见并指出，基于对合同的合理
解释，并未表明合同双方积极地促成
了工会无法实现自动扣款这一事实，
而这是推翻 《合同法》 规定的事实推
定的必要条件。合同中既没有明确表
明这一点，也无法从中推断出这一表
示。英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可适用于类

似的就业部门产生的争议。
商标恶意注册行为认定案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SkyKick 公司
在电子邮件和云存储产品及相关服务中
使用 SkyKick 标志，是否侵犯了英国天
空 广 播 电 视 台 （Sky） 的 5 项 注 册 商
标。英国高等法院裁定，英国天空广播
电视台标志的部分商标注册申请存在恶
意，因为其说明书中包含了英国天空广
播电视台从未打算提供的各种商品和服
务，且英国天空广播电视台在寻求这种
保护时并未考虑其是否具有商业合理
性。然而，就英国天空广播电视台的注
册商标而言，只要它们有效，SkyKick
就构成了侵权。

上诉法院部分支持了英国天空广
播电视台的上诉请求，裁定英国天空
广播电视台的商标注册申请不存在恶
意，从而提高了恶意注册商标的判定
标准，并全面认可了英国天空广播电
视台的注册商标，即 SkyKick 构成对英
国天空广播电视台注册商标的全面侵
权。然而，若恶意行为成立，SkyKick
公司仅有提供云存储服务一项构成对
英国天空广播电视台注册商标的侵权。

英国最高法院一致同意部分上诉请
求，解释了可能构成恶意行为的情况，
维持了高等法院关于恶意注册商标的认
定，即英国天空广播电视台标志的部分
商标注册申请存在恶意。但同时部分同
意上诉法院的意见，即 SkyKick 公司仅
有提供云存储服务一项侵犯了英国天空
广播电视台公司的注册商标。

该案对英国《商标法》具有更广泛的
影响，尤其是与申请过于宽泛的商品或
服务规范相关的风险。英国最高法院强
调，商标注册申请必须基于真实的使用
意图，否则可能会被认定为部分无效。

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审理的重要案例

个人言论自由权与公共平台控
制权的界限案

本案上诉的争议焦点是，在采访活
动中，因嘉宾宣传使用蒙特塞拉特法律
禁止的大麻毒品，政府旗下的广播电台
终止了本次采访，嘉宾起诉广播电台侵
犯了根据蒙特塞拉特 《宪法》 享有的言
论自由权。

英 国 枢 密 院 司 法 委 员 会 一 致 裁
定 ， 嘉 宾 的 言 论 自 由 权 并 未 受 到 侵
犯。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对个人言
论自由权和公共平台的控制权进行了
区分。广播电台有权进行一定程度的
采访控制，而嘉宾在谈论大麻的医疗
用 途 时 超 出 了 其 言 论 自 由 权 的 范 围 。
广播电台终止采访的决定并不存在歧
视性、武断或不合理。即使嘉宾的言
论自由权受到了侵犯，为避免给人留
下电台推广使用违禁品的印象，广播
电台终止采访也是恰当的。

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的裁决对公
共媒体平台下的言论自由权作出了重要
限制，特别是个人在公共媒体平台发表
意见方面。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不同部
门之间财政关系争议案

本 案 涉 及 多 巴 哥 议 会 的 支 出 权 。
多巴哥议会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单一
制 国 家 内 负 责 多 巴 哥 的 授 权 立 法 机
构。具体争议的焦点是：多巴哥议会

是否有权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控
制 多 巴 哥 议 会 的 法 定 支 出 方 案 之 外 ，
未经批准为建筑项目制定特定类型的
融资方案。

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作出一致
判决，未经事先批准，多巴哥议会不
得制定融资方案。法定支出方案要求
多巴哥议会向政府提交支出估算以供
批准和资助。它还允许多巴哥议会有
权签订合同，以有效履行其职能。但
后一种权力不能脱离或凌驾于前一种
义 务 之 上 。 虽 然 从 技 术 上 讲 不 是 借
款，但融资方案类似于为资本项目借
款。因此，多巴哥议会无权承诺未经
政府批准的融资方案。

尽管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的判决
是基于具体问题的法律解释，但这项判
决是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宪法制度不同
部门之间财政关系的重要界定。

解散教区决定涉非法歧视案
本案涉及英格兰国教委员会根据

《2011 年教区、牧师事务与传教措施法》
取消斯普林公园教区传教的决定。斯普
林公园教区教会理事会和克拉克牧师对
该取消传教的决定提出上诉。上诉人诉
称，该决定违反了 1998 年英国《人权法》
第 6 条，侵犯了他们依据《公约》第 8 条

（尊重隐私和家庭生活的权利）、第 9 条
（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和第 14 条（禁
止歧视）享有的权利，因为该决定涉嫌非
法歧视斯普林教区的少数族裔教民。由
于 两 名 上 诉 人 都 没 有 遵 守《2011 年 教
区、牧师事务与传教措施法》的要求，英
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一致驳回了上诉，
理由是缺乏管辖权。

尽管缺乏管辖权，英国枢密院司
法委员会还是对案情进行了评估。它
确 认 ， 根 据 英 国 《人 权 法》 第 6 条 ，
它将驳回实质性上诉，因为英格兰国
教委员会不是政府机构。此外，该取
消传教的决定不涉及种族歧视或任何
不考虑少数民族社区需求的行为。因
此，英国枢密院委员会为今后针对英
格兰国教委员会起诉的案件提供了有
说服力的指导。

对检察官提起刑事诉讼的决定
启动司法审查程序案

在本案中，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检察
长以谋杀罪对被告提起刑事诉讼。审判
前不久，在与检察官会面时，关键证人表
示，他早些时候提供的对案件至关重要
的证据并不真实。辩方寻求并获准提起
司法审查程序，以中止刑事诉讼。在司
法审查程序中，高等法院认定证人作伪
证，并裁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检察长提
起的刑事诉讼“不合理、不恰当和不公
平 ”。 上 诉 法 院 以 多 数 票 支 持 这 一 裁
定。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允许特立尼
达和多巴哥检察长的上诉，裁定司法审
查程序被错误地授予，没有特殊情况可
以推翻起诉。

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指出，对检
察官提起刑事诉讼的决定启动司法审查
程序是一种例外补救措施。在有替代补
救措施的情况下，通常不允许启动司法
审查程序。刑事审判程序涉及陪审团作
为事实认定者，是决定证人证据真实性
的适当程序，存在足够的保障措施。英
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认为，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检察长提起刑事诉讼的决定是合
理的，并未滥用程序。

（编译者单位：国家法官学院）


